
 

 

温州市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温农饮办„2019‟7 号 

 

 

温州市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开展“五好水厂”创建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水利局、乐清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根据水利部、省水利厅关于农村供水工程安全管理和规范化

建设的有关政策文件规定，和《温州市全面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温州市农村饮用水达标

提标行动 2019年工作要点》，为加强供水工程规范化管理和生态

文明建设，打造美丽元素和展示饮水文化，强化示范典型引领作

用，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开展“面貌好、制度好、队伍好、设施

好、水质好”的“五好水厂”创建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评选主要内容 

（一）面貌好。水厂与周边环境和谐相融，整体面貌干净整

洁，厂区按统一要求进行美化，色彩协调，安全防护措施美化适

当；水厂大门立柱设厂名，在大门外醒目位置设置工程简介及责

任牌；在设备管理房、净水设备、清水池等主要建（构）筑物表



面或周边醒目位置设置标识标牌及工艺流程、操作规程；在主要

工艺管道、药剂管道表面醒目位置设置流向标识；在坑、池、配

电间、加药间等安全隐患处设置安全标志和保护措施；在储药堆、

电气设备以及其他潜在危害区域周边设置警示标线、标图；水厂

设有配药室的，室内要保持干净整洁,药物按要求分类堆放。 

（二）制度好。水厂所在县(市、区)已全面落实政府主体责

任、水利部门行业监管责任、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责任；根据水厂

供水规模、服务对象及管理要求，城镇水厂已落实到县级或县、

镇两级政府责任人，单村水厂已落实到镇级责任人；水厂已纳入

县级统管机构实行统一管护，水厂的产权、部门职责、统管内容、

运管经费、水源保护、水质检测监测、水费收取等相关制度已制

定落实；水厂日常管理办法已制定，管理人员经常检查沉淀池、

水箱的清洁度,并做好相应的清洗工作；已落实一户一表，全面

收取水费。 

（三）队伍好。水厂已落实管理负责人和管理专员，管理人

员能自觉学习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和供水专业知识,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较高，业务能

力扎实；每年按工作业务需要,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供水专业知

识的教育培训。 

（四）设施好。水厂已按规定配备净化、消毒设施，日供水

规模超过 200吨的管理用房体量要充分考虑水质监测、值班室等

功能需要，一体化净水装置应设置在室内或有遮阳措施；日供水

规模在 1000 吨或供水人口 10000 人以上的村镇供水工程，原则

上要求采取构筑物常规净水工艺，设备管理房能满足净水设备运

行操作、检修等要求，单独设立水质化验室开展日常水质检测；

采取氯（次氯酸钠、次氯酸钙等）、二氧化氯消毒的，应单独设

置消毒间，并有通风措施；采取臭氧消毒的，应严格控制进水浊



度，设置单独的管理房，配有自发电源；水厂已设置水质、计量

监测等关键供水指标，净水工艺运行状况实现在线监控和视频安

防措施。 

（五）水质好。水厂建设程序规范、到位；按规定要求开展

出厂水及管网末梢水水质抽样化验，乡镇水厂（含联村）应检测

40 项常规指标（个别地区增加 2项放射性指标）和超标风险高的

非常规指标，单村水厂应检测不少于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

眼可见物、PH值、耗氧量、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消毒剂余量

等日常性指标和超标风险高的非常规指标，单村水厂必须定期送

检，原则上每月不少于 1 次 ；水厂供水保证率、水质检测合格

率均能达标；已落实供水安全应急预警机制。 

二、评选办法和时间 

（一）创建和申报推荐。水厂所有权人负责组织实施“五好

水厂”创建工作，当地县（市、区）水利局、乐清市市政公用工

程建设中心负责“五好水厂”创建实施指导、监督及申报推荐工

作。“五好水厂”县级申报推荐采用分值评估制，当地县（市、

区）水利局、乐清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心根据评估标准进行评

分，原则按分值排名高低申报推荐，申报推荐的水厂评分不低于

85 分（含），最多推荐数 8处。 

（二）评选方式和时间。“五好水厂”创建评选活动采用推

荐审核制，各县（市、区）水利局、乐清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

心做好“五好水厂”创建活动的组织开展工作，于 10 月 15日前，

经评分筛选后向市农饮办提出申报推荐，申报推荐内容应包括推

荐水厂的基本情况、相关文字材料说明、现场图像资料、评分表、

推荐汇总表等。市农饮办对申报推荐的水厂进行审查遴选，最终

确定评选结果，并以文件形式予以公布。各地“五好水厂”创建

任务数详见附表 1。 



（三）评估标准。“五好水厂”评估标准主要包括面貌、制

度、队伍、设施、水质等五大指标，评估标准详见附表 2。 

三、其他事项 

1.各县（市、区）水利局、乐清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心要

积极做好“五好水厂”创建活动的宣传发动和监督实施，并以创

建活动为契机，加强各水厂的规范化管理工作。 

2.“五好水厂”评选结果将作为市级相关考核评先的重要参

考之一，各县（市、区）最终获选的“五好水厂”少于任务数的，

将作为市级相关考核的负面扣分项。  

3.“五好水厂”创建和评选工作实行安全生产工作“一票否

决”制，发生饮水安全事故的，取消申报资格，已授予称号的水

厂，则取消称号。 

 

附件：1.温州市“五好水厂”创建任务表； 

2.温州市“五好水厂”评估标准计分表； 

          3、县（市、区）“五好水厂”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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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温州市“五好水厂”创建任务表 

区域 “五好水厂”创建任务数（处） 

鹿城区 2 

龙湾区 1 

瓯海区 3 

洞头区 1 

乐清市 3 

瑞安市 3 

永嘉县 5 

平阳县 5 

苍南县 5 

文成县 5 

泰顺县 5 

备注：各地创建任务数主要结合 2019 年计划任务确定。 

 

 

 

 

 

 

 

 



 

附件 2  

温州市“五好水厂”评估标准计分表 

评选水厂名称：                        评分单位（盖章）： 

评选  
项目 

序号 赋  分  原  则 分值 
自评
分 

县级
评分 

备注 

面貌好 
（25 分） 

1.1 
厂区整体布局、外观、色调等与周围环境协调，周
边生态保持良好。 

9    

1.2 
厂区整洁美观，按统一要求进行美化，标识牌字迹

清晰、美观大方，标示、警示线规范合理。 
9    

1.3 厂区封闭管理，安全防护措施合理到位。 7    

制度好
（15 分） 

2.1 水厂管理制度翔实、合理、全面。 4    

2.2 水厂管理台账记录及时、真实、完整。 4    

2.3 按规定足额收取水费。 4    

2.4 
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上报相关部门，且整改及时
到位。 

3    

队伍好
（12 分） 

3.1 落实管理负责人和管理专员。 4    

3.2 管理人员按规定参加相关教育培训。 4    

3.3 管理人员取得相关上岗证书。 4    

设施好
（16 分） 

4.1 配备一体化净化消毒设施，设施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4    

4.2 落实信息化建设，实现在线监测。 4    

4.3 设施运行维护台账记录清晰、真实、完整。 4    

4.4 
操作规范合理，按规定添加消毒剂的，按要求定期
进行水箱清洗。 

4    

水质好 
（32 分） 

5.1 建设程序规范、到位。 6    

5.2 
供水设施完整无损坏，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按规
定保护。 

6    

5.3 
水质检测频率要求不低于 12次/年，每月检测不低
于 1次。 

7    

5.4 工程供水保证率、水质检测合格率均能达标。 7    

5.5 已落实供水安全应急预警机制。 6    

合计 100    

备注：该表由各县（市、区）水利局、乐清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心酌情赋分。 



 

附件 3 

          县（市、区）“五好水厂”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水厂名称 所在村镇 工程规模 受益人口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备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